
保险学院 2015 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复试及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时间安排 

（一）通知考生复试事宜：4月 17日（周五） 

（二）资格审查：4月 22日（周三）上午 9：00-11：00 

（三）科研基础与科研潜质考核 

1.笔试：4月 23日（周四）下午 1：00-2：00   主教学楼 11层 1110室 

2.面试：4月 23日（周四）下午 2：10—4：30  主教学楼 11层 1110室 

（四）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4月 23日（周三）下午 2：10—3：10  主教学楼 11层 1119室 

二、科研基础和科研潜质考核指标体系 

1.科研基础：总分 50分 ，考核形式：笔试（30分）、面试（20分） 

2.科研潜质：总分 50 分，考核形式：面试（科研成果情况 30 分，学术创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考核 20分） 

三、录取原则 

依据研究生院公布的成绩核算方式计算考生总成绩，择优录取。 

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6228 8802 杨老师 

地址：学院南路校区主教学楼 11层 1119办公室 


